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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水利局志願服務計畫 

111年 11月 1日局長核定版 

壹、依據： 

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 

貳、目的： 

    為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促進社會參與，培養公民意識，特定

本計畫。 

參、計畫期程： 

每年 1月 1日至每年 12月 31日止。 

肆、服務項目及內容： 

  一、協助推展民眾防汛知能 

  二、協助推展民眾節水知能 

 三、協助進行水利相關行政作業 

 四、活動支援：支援本局辦理各項活動。 

伍、服務時間：  

視實際需要分配及調度。 

陸、服務地點：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指定地點。 

柒、志工召募對象：年滿 18歲之民眾。 

捌、志工訓練方式： 

為提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保障受服務者之權益，對志工辦理 6小

時基礎訓練及 3小時特殊訓練。 

一、基礎訓練：訓練期滿發給結業證明書，課程如下。 

1.志願服務的內涵及倫理  (2小時) 

2.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2小時) 

3.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2小時) 

二、特殊訓練：  

    1.疏散避難計畫內容宣導(1 小時) 

    2.自主防災及警戒通報(1 小時) 

    3.台南水情即時通 APP 使用(1 小時) 

    運用單位規劃施以講習訓練後，正式擔任各項服務工作。 

三、志工教育訓練課程滿 6 小時基礎訓練及 3 小時特殊訓練者，

將由運用單位授與志願服務手冊及志工服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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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志工之權利義務： 

一、志工有以下權利： 

1.接受足以擔任從事工作之教育訓練。 

2.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3.依據工作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

工作。 

4.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5.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計、執行及評估。 

二、志工有以下義務： 

1.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2.遵守運用單位訂定之規章。 

3.參與運用單位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4.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5.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益。 

6.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7.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拾、志工之待遇： 

志工屬無給職，並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必要時，並得補助

交通、誤餐及特殊保險等經費。 

拾壹、志工之管理及輔導： 

一、志工服勤時間必須簽到退。 

二、建立志工完整基本資料，並由運用單位指定專責人員督導及記

錄志工之出勤、服務態度、服務項目、優良事蹟等事宜，以有

效管理志工服務績效。 

三、對於依志願服務法完成教育訓練從事志願服務之志工，由運用

單位發給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並登錄服務時數。紀錄冊

由志工使用及保管，不得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有轉借、冒

用或不當使用情事者，運用單位應予糾正並註記，其服務紀錄

不予採計，轉換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時，紀錄冊得繼續使用，有

損壞或遺失情事者，志工得申請補發。 

四、服務證內容應包括志願服務標誌、志工姓名、照片、發給服務

證之單位、編號等，由運用單位製發及管理。 

五、紀錄冊之管理依照內政部九十年四月二十日台（九○）內中社

第九○七四七七七號函頒『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

法』辦理。 

 



3 

拾貳、志工之考核： 

一、運用單位得考核志工之服務績效。對服務成績特優志工，選拔

楷模加以獎勵；對不適任之志工，得收回服務證，並註銷證號。 

二、對於不適任之志工認定為：該志工於該年度「志工服務問卷調

查表」統計結果中，所有項目「不滿意」、「不同意」及「非常

不滿意」、「非常不同意」之比例超過 60％，建議將該志工暫

不列入下年度志工名冊中。 

三、志工依運用單位之指示進行志願服務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他人權益者，由運用單位負損害賠償責任。志工有故意或重

大過失時，運用單位對之有求償權。 

拾參、志工之服務績效考核及獎勵表揚： 

一、依據志願服務法，凡符合各項表揚規定者，得提出陳報獎勵。 

二、志願服務年資滿 1 年，服務時數達 150 小時以上者，得向運

用單位申請認證服務績效及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三、運用單位協助志工申請內政部志願服務獎勵暨榮譽卡，以及相

關單位獎勵事項。 

四、績優志工表揚：運用單位統計該年擔任志工時數最多前三名

者，予以表揚。 

五、銀髮志工表揚：當年度年滿 65歲以上志工，運用單位予以表

揚。 

拾肆、本計畫依實施狀況隨時調整內容，並自公告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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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志工報名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一. 填妥後請您將本表傳真至（06）6326473 或 E-mail至：linjyg@gmail.com 

    聯絡電話：（06）6371070、 聯絡人：林主任、詹小姐或本局相關業務單位  

聯絡地址：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 世紀大樓4樓 水利局秘書室收。 

二. 郵寄、傳真或E-mail志工報名表後，敬請來電確認。資料我們會先行審核，審

核通過，並安排服務。若目前志願服務員需求已滿，我們將保留您的資料，待

需求出現時再另行通知，也隨時歡迎您致電洽詢。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男   □女 婚姻狀況 □ 已婚 □未婚  

身份證字號  教育程度  

公司 / 學校名稱  職 稱 / 系級  

聯絡電話 (公司) (住家) (手機) 

聯絡地址 
□□□__________市／縣________鄉鎮市區__________路／街

_____段_____巷______弄_______號_____樓_____室 

E-mail：  

語言能力 
□國語 □台語 □客語 □英語 □日語 

□其他語文                         （可複選） 

志願服務員興趣＆專長 
興趣： 

專長： 

志願服務員服務項目 
□協助推展防汛知能□協助推展節水知能 

□協助水利相關行政作業□協助活動支援□其他 

可以提供志願服務時段 

(上午8-12時、下午13-17時）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上午        

下午        

全天        

※有無志願服務紀錄冊：□有   □無  

※是否曾擔任過志工：□是，單位：                               □否 

※是否曾參加志工相關訓練：□是，訓練課程：                      □否 

※從何處得知本局招募志願服務員消息： 

□本局網站/臉書□業務單位宣傳□親友介紹 □社區志工/義工介紹 □其他： 


